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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549      股票简称：厦门钨业      公告编号：临-2016-001 

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收购标的公司和标的股权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 关于武宁天力和江西卓新向武宁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要求撤销武宁

县市场监管局于 2013 年 9 月 6 日作出的关于修水巨通向福建稀土集团转让江西

巨通 48%股权（现为 32.360%）的工商变更登记一案[案号：“（2015）武行初字

第 10 号”]，武宁县法院已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开宣判，判决驳回武宁天力

和江西卓新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案件受理费。武宁天力和江西卓新的违法滥诉和恶

意诉讼行为已被初步纠正。 

2、 武宁县法院作出的判决是第一审判决，且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诉期

限尚未届满，因此不排除本案某一方当事人上诉的可能性。 

3、 本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，本案不会对本公司的本期利润、期后利润

及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但武宁县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武宁天力和江西卓新的诉

讼请求并承担案件受理费，有利于推进本公司收购福建稀土集团名下江西巨通

32.36%股权这一关联交易。 

一、 本案的基本情况 

原告武宁天力实业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武宁天力”）和江西卓新矿业有限公司

（简称“江西卓新”）诉被告武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简称“武宁县市场监管局”）

及第三人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江西巨通”）、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

公司（简称“修水巨通”）和福建省稀有稀土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简称“福建稀

土集团”），要求撤销武宁县市场监管局于 2013 年 9 月 6 日作出的关于修水巨通

向福建稀土集团转让江西巨通 48%股权（现为 32.360%）的工商变更登记（简称

“本案”）。 

就本案的基本情况，本公司董事会已在 2015 年 10 月 8 日发布《关于拟收购

标的公司和标的股权涉及诉讼的公告》（编号：临-2015-033，简称“《涉诉公告》”）

予以披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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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案第一审审理情况和判决情况 

2016 年 1 月 5 日，本公司收到福建稀土集团发出的《关于江西巨通和福建

稀土集团涉及诉讼进展的通知》（关于江西巨通股权转让工商登记行政诉讼）。根

据该通知： 

2015 年 11 月 11 日上午，在武宁县人民法院（简称“武宁县法院”）的主持

下，本案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；2015 年 11 月 12 日上午，武宁县法院公

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 

武宁县法院已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开宣判，福建稀土集团已于 2015 年

12 月 31 日收到武宁县法院送达的“（2015）武行初字第 00010 号”《行政判决书》。

根据该判决书，武宁县法院就本案作出如下判决： 

“驳回原告武宁天力实业有限公司、江西卓新矿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。 

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原告武宁天力实业有限公司、江西卓新矿业有限公司负

担。 

如不服上述判决，可在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武宁县法院递交上诉
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

三、 福建稀土集团的意见 

福建稀土集团认为，本案原告武宁天力和江西卓新提起本案行政诉讼，属于

典型的违法滥诉和恶意诉讼，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司法资源，而且严重

侵害了福建稀土集团的合法利益（具体事实和理由详见本公司此前发布的《涉诉

公告》）。现武宁县法院已判决驳回武宁天力和江西卓新的诉讼请求，武宁天力和

江西卓新的违法滥诉和恶意诉讼行为已被初步纠正。但武宁县法院作出的判决是

第一审判决，且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诉期限尚未届满，因此不排除本案某一方

当事人上诉的可能性。本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 本案对本公司本期利润、期后利润及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 

本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，本案不会对本公司的本期利润、期后利润及日常

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但武宁县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武宁天力和江西卓新的诉讼请求

并承担案件受理费，有利于推进本公司收购福建稀土集团名下的江西巨通 32.36%

股权这一关联交易。 

五、 备查文件 

1、 福建稀土集团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发出的《关于江西巨通和福建稀土集

团涉及诉讼进展的通知》（关于江西巨通股权转让工商登记行政诉讼）； 



3 

2、 武宁县法院作出的编号为“（2015）武行初字第 00010 号”的《行政判

决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1 月 6 日 


